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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州珠江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

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

 

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公告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

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广州珠江啤酒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称“公司”）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

于 2017年 8月 1日以通讯方式召开。召开本次会议的通知及相关资料已于 2017年 7

月 27日通过电子邮件等方式送达各位监事。本次会议应到监事 3人，实到监事 3人。

会议由监事会主席王世基先生主持。本次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、行政法规、部门

规章和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，会议合法、有效。 

与会监事经认真讨论，审核通过以下议案： 

 

一、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增补监事的议案》。 

根据监事会成员空缺情况，公司股东广州珠江啤酒集团有限公司提名张灿华先

生和黄恩德先生为公司监事候选人。 

上述候选人若当选为公司监事，公司最近二年内曾担任过公司董事或者高级管

理人员的监事人数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；单一股东提名的监事未超过公

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。 

监事候选人简历如下： 

1、张灿华先生 

男，1973 年 1 月出生，本科。2000 年 5 月至 2003 年 1 月任共青团广州市黄埔

区委员会副书记；2003年 1月至 2006年 8月任共青团广州市黄埔区委员会书记；2006

年 8 月至 2007 年 10 月任广州市黄埔区南岗街办事处主任；2007 年 10 月至 2010 年

6 月任广州市黄埔区南岗街党工委书记；2010年 6月至 2015年 7月任广州市黄埔区

教育局局长；2015年 7月至 2017 年 6月任广州市黄埔区民政局局长、党委书记。 



张灿华先生无持有本公司股份，是公司实际控制人广州市国资委派驻公司的专

职监事，无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，不属于“失

信被执行人”。 

2、黄恩德先生 

男，1959年 3月出生，大学学历。1984年 10月至 1989年 3月任广州市木器家

具工业公司团委书记；1989年 4 月至 1992年 9月任广州市室内装饰配套公司经理办

副主任；1992 年 10 月至 1993 年 9 月任广州市木器家具配材厂厂长；1993 年 10 月

至 2010 年 9 月任广州市经济委员会主任科员；2010 年 9 月至 2013 年 9 月派驻广州

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任副处级纪检监察员；2013 年 12 月至 2017 年 6 月，担

任广州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、广州市水产集团有限公司和广州电气装备集团有限

公司监事；2013年 12月至今，担任广州国资发展控股有限公司监事。 

黄恩德先生无持有本公司股份，是公司实际控制人广州市国资委派驻公司的专

职监事，其任职的广州国资发展控股有限公司持有公司 23.74%的股份。黄恩德先生

无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，不属于“失信被执

行人”。 

表决情况：赞成 3 票，反对 0 票，弃权 0 票。本议案还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 

 

二、审议通过了《关于以募集资金向南沙珠啤增资并由南沙珠啤开设募集资金

账户的议案》。 

公司在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到位的情况下，通过向广州南沙珠江啤酒有限

公司（简称“南沙珠啤”）增资的方式来实施募集资金的投入，同时还由南沙珠啤

开设募集资金账户，符合募集资金的使用计划，有利于稳步推进募集资金项目。本

次增资事宜已履行了相应的审批程序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投资者

利益的情形，符合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

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》以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、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和《公司章

程》的相关规定。 

表决情况：赞成 3 票，反对 0 票，弃权 0 票。 

 

三、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增加自有闲置资金理财额度的议案》。 

 



公司财务状况稳健，有比较健全的内部控制制度。在保障公司日常经营运作和

研发、生产、建设资金需求的情况下，公司根据自有闲置资金变化情况，适当调增

理财额度，有利于提高短期闲置资金的使用效率和收益，符合公司利益，不存在损

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。 

表决情况：赞成 3 票，反对 0 票，弃权 0 票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广州珠江啤酒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7 年 8 月 3 日  




